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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郑丹丹 王鹏 记者 马冰
璐） 人们常说，亲情无价，可对于合肥
市民老张（化名）和其女儿丽丽（化名）来
说，两人 30 多年的父女情却一下子被 33
万元“买断”了，不禁令人唏嘘不已。昨
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www.ahcai-

jing.com）、掌中安徽记者获悉，近日，经
合肥市庐阳区法院调解，因一套回迁房
引发的老张起诉女儿索要赡养费一案最
终调解结案，由丽丽一次性向老张支付
赡养费33万元，老张搬出居住的房屋。

老张是一名退休工人，拥有一套单
位福利房，后房屋回迁安置于合肥一环
内某小区。在丽丽小时候，老张便与妻
子离婚，他因故未能亲自抚养女儿，丽丽
一直随奶奶等人生活，对此，老张一直觉
得亏欠女儿。考虑到自己年纪大了，丽
丽又是自己唯一的女儿，为避免日后过
户房屋麻烦，老张遂将拆迁安置房赠与
女儿，并直接登记在其名下，父女俩还口
头约定，房屋供老张居住。房子到手后，
老张遂出钱装修并搬入居住。

可今年 1 月，丽丽却突然向法院起
诉 要 求 老 张 搬 离 房 屋 ，原 来 老 张 再 婚
后，丽丽与继母关系不好，并担心父亲
赠与的房屋会发生变化，加上父亲与继
母一直在房屋内居住，因此她产生了卖
房的念头。最终，经法官劝说，丽丽于
5 月撤诉。

但在老张居住期间，常有人上门催
促他搬家，且房屋水电也无故被断。8 月
份，老张一气之下向法院起诉要求丽丽
每月支付其赡养费 2500 元，老张称，因
每月退休工资仅 1600 余元，若搬离将无
法负担房租费。最终，经法院调解，由丽
丽一次性向老张支付赡养费 33 万元，老
张搬出居住的房屋。

愿这世间夕阳正好
父母晚年幸福安详

编者按：91岁的老人，在听信了讲座活动后，花30万元购买保健品，

所幸后来被追回；还有老人，因为房产纠纷，被女儿30万元买断父女情分；当
然，值得推崇的是，有个老人，乐观开朗，儿孙孝顺，百岁年纪，依旧活得开心。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编发这组稿件，不仅仅是给老人看，更想给子女们
以启发，怎样让我们的父母晚年过得更舒心。因为，等有一天你会明白：父母
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星报讯（记者 王玮伟） 打着保健讲座的
名义，营销人员疯狂鼓吹，忽悠老年人购买
保健品。12 月 4 日，记者从安徽省合肥市庐
阳区逍遥津市场监管所了解到，该所近期成
功调解了一起老人因高价购买保健品发生
的消费纠纷，最终帮助消费者挽回 30 余万元
经济损失。

今年11月份，合肥庐阳区逍遥津市场监管
所接到一位91岁老人的投诉，称其今年9月底
参加了某保健品经营部组织的讲座等活动。
在营销人员的鼓吹下，其于10月22日、11月3
日两次共花费 30 万元购买了大量保健品。可
老人食用后因感觉无明显疗效，觉得自己受骗
上当要求退货。市场监管人员向被投诉的保
健品经营部了解情况，证实老人反映的情况属
实。经该所 3 次组织调解，该保健品经营部将

30万元全部退给了老人。
记者了解到，事后，逍遥津市场监管所约

谈了该保健品经营部负责人和营销主管，要求
必须销售有正规批文、质量可靠的保健食品，
在经营活动中对保健食品功能不能进行虚假、
夸大宣传，不得采取任何手段误导消费者购买
保健食品。

合肥市庐阳区市场监管部门提醒中老年
消费者，不要轻信街头散发的各类传单、海报
上保健品的相关信息，尽量到证照齐全、有固
定经营地点的正规销售场所购买。购买时认
准保健品“蓝帽”标志，并索要正式发票等有效
凭据，警惕专家义诊、权威证明等营销陷阱，科
学理性消费，一旦权益受到侵害，可向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或者消费者组织投诉，及时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

星报讯（葛佑平 胡正球 记者 沈娟娟）
今年已经101岁的刘学英虽然耳朵有些背，但
偶尔还可以帮着择菜，走路不用人扶，每天，她
总是用一个高脚凳子撑着自己年迈的身体，一
步一步挪到房间去喊自己的重孙子吃饭。就
在昨天，刘学英在简陋的房间里和自己的家人
过了生平第一个生日。

“奶奶一辈子都很勤快，一直在家种田，90
岁时还在家里帮忙喂猪、养鸡、烧饭。”听到记
者来采访，刘学英的孙子吴国强赶回家。一见
孙子，刘学英咧开嘴巴笑了起来，并向记者介
绍道：“这是我孙子。”原来，刘学英娘家在现在
的蜀山区仰桥社区，跟吴家是隔壁村，因为家
里条件艰苦，13 岁时就到吴家当童养媳了，生
了 7 个孩子。不幸的是，老伴 1960 年去世了，
留下她一个人和七个孩子。

吴育高是刘学英最小的孩子，父亲去世时
他只有 6 岁，他记得，最大的姐姐当时也才 20
岁，“在最困难的时候，妈妈就靠做农活把我们
七个孩子拉扯大，特别不容易。”在刘学英 70

多岁时，她的身体开始变得不太好，听力逐渐
下降，腰也开始渐渐弯下来。

吴国强今年 35 岁，自他出生开始，他和父
亲就和奶奶刘学英一起生活，因为母亲残疾，
奶奶一手将他拉扯大，如今，他的儿子已经 10
岁了。“奶奶特别关心晚辈，爱笑，性格开朗，心
态很好，遇事不往心里去。”吴国强的儿子有时
候作业做完了，刘学英总是用小凳子撑着自己
的身体，一步一步挪到房间去叫重孙子吃饭。

因为家庭条件不好，有时候，家人在附近种
点时令蔬菜供一家老小吃喝，刘学英通常以素
食为主，“社区帮奶奶办了低保，还有失地农民
保障。”昨日，社区给这位“百岁寿星”送来了一
个大蛋糕，刘学英和一家人开心地过了一次生
日，“这是奶奶这辈子过的第一个生日，她从来
没有这么开心过。”

记者了解到，蜀山区目前共有14位百岁老
人，女性 11 人，男性 3 人，年龄最大的是 1909
年出生的李兆仁，他家住琥珀街道官亭路 17
号，目前身体还不错，饮食正常。

中消协向老年人特别提出以下消费风险

提示并慎防消费陷阱：

一、有病切记乱投医。老年人有病要去正

规医院就诊，保健养生也应到正规医院和机构

去咨询，切不可有病乱投医，更不能轻信来路

不明的网络医生。

二、免费承诺别轻信。老年人面对不法商

家承诺的免费赠送、半价促销等要经得住诱

惑，不贪图小便宜。

三、专家忽悠不上当。老年人因有病在

身，他们特别渴望专家、医生的指导，对他们的

医嘱也深信不疑。但是，要特别防范所谓的

“专家”趁机向老年人推销高额保健品。

四、无效退款难实现。一些不良商家为了

推销保健品或药品，不惜违法广告法，承诺保

证疗效，无效退款。对此，老年人不要相信。

五、“政策补贴”不可信。某些不法商家冒

充国家卫生部的电话向家境贫寒又久病缠身

的老年人直接打电话，谎称能为他们向国家有

关部门申请“政策补贴”和药费补助，进行欺骗

误导。老年人不要为了获得所谓“政策补贴”

而上当受骗。

六、保健品药品要区分。保健品对治疗某

些疾病有一定辅助作用，但不能代替治疗药

物。《广告法》第十八条明确规定：“保健食品

广告应当显著标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老

年人要注意区分。

七、上门维修找对人。老年人家中电器坏

了需要维修时，要向正规家电企业咨询和报

修，切忌网上乱搜索，防止遇到冒牌维修。

八、面对诱惑防风险。高收益伴随高风险，

面对金融商家高利率诱惑，老年人要擦亮眼睛，

不受诱惑。切记“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

温馨提醒

91岁老人轻信宣传，花30万元买保健品

早睡、爱笑、吃素，是她的“长寿秘笈”
合肥“百岁寿星”四世同堂过生日

一套回迁房引发父女对簿公堂

33万元“买断”
30多年父女情


